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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金融工作局文件

佛金函 E2022〕 74号

佛山市金融工作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小微企业和

个体工商户首贷贴息实施细则的通知

!各
区人民政府,市有关单位:    |

现将《佛山市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首贷贴息实施细则》印

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,请径向市金融

工作局反映。

1

备

年 11



佛山市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首贷

贴息实施细则

为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,加大金融支持企业纾困和经济

稳增长力度,根据 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金融支

持受疫情影响企业纾困和经济稳增长行动方案的通知》(粤府办

E2022〕 13号 )、 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促进经济

平稳增长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 (佛府 E2022)5号 )等文件要

求,市级财政加大对首贷业务的扶持力度,对在市内银行业金融

机构首次获得贷款的我市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一定比例

的贴息补助。现结合实际,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申报条件

(|一 )扶持对象为佛山市内的小微企业和|个体工商户。小微

企业指符合《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 (工信部联

企业 E2011〕 300号 )规定的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;个体工商户

依据 《个体工商户条例》相关规定予以确定。政府融资平台以及

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企业,不纳入本细则挟持范围。

(二 )首贷是指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 2022年 6月 30日

前 (含 6月 30日 )未有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记录,且 2022年

7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期间在我市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首次获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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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,首次贷款的认定以人民银行征信报告为依据。

(三 )贷款用途须为经营性贷款。贷款资金不得用于消费、

房地产、购买有价证券、期货投资、股本权益性投资、国家产业

政策禁止和限制的项目贷款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金融信贷

政策禁止信贷资金进入的领域及从事任何非法活动。

(四 )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承诺经营规范,且保证全部申

报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,且贷款不存在逾期支付本息的情形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只能提交一次首次贷款

贴息申请,并需提供以下申报材料:

(一 )贴息补助申请表。

(二 )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(三 )人民银行征信报告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
“
信用

广东
”

网自助l打 印的信用报告 (无违法违规证明版 )|。

(四 )银行借款合同、借款凭证。

(五 )申请主体为小微企业的,应提供体现为小微企业的相

关材料 E如财务报表、单位缴费情况表 (养老失业工伤三险 )、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小微企业名录库截图〕。

三、贴息补助标准

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本细则规定期间内首次获得贷

款,且单笔贷款余额不超过 1000万元的部分,给予不高于年化

0.5%的贴息补助。全市首次贷款贴息额度上限1000万元,分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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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情况进行补贴 :

(一 )第 一种情况。对在 2022年 7月 1日 至 9月 30日 期间

首次获得贷款并全额结清的,按年化 0。 5%给予贴息补助 (不超

过实际产生的利息 ),提前还款的则按实际贷款余额的计息天数

作为基数分段核算。具体计算方式为 :

贴息金额〓实际支取金额中贴息期内实际计息天数/365中 年化

0.5%。

(二 )第二种情况。对在 2022年 7月 1日 至 9月 30日 (第

一种情况以外 )以及 10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期间首次获得的贷

款,给予不高于年化 0.5%的 贴息补助 (具体贴息补助比例根据

实际申报数量、预算以及第一种情况贴息总额而定,且不超过实

际产生的利息 ),提前还款的则按实际贷款余额的计息天数作为

基数分段核算。具体计算方式为:

贴息金额=实 际束取金额中贴息期内实际计息天数/365水 不高

于年化 0.5%。 第二种情况贴息计算时间截至 2023年 3月 31日 ,

即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用首次贷款日至 2023年 3月 31日

止。

四、申报流程

(一 )市金融工作局发布贴息补助申报通知,符合申报条件

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登录佛山市扶持资金综合服务平台(以

下简称佛山扶持通 )进行申报。

(二 )各区金融工作局 (办 )通过佛山扶持通对辖区小微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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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,并于申报结束后 15个工

作日内将符合条件的申报材料及汇总表(电子版一份和纸质版一

式一份 )报市金融工作局。

(三 )市金融工作局汇总各区报送的申报资料后对申报材料

进行审核 (必要时委托第三方机构协助审核 ),并与相关银行业

金融机构确认,形成拟补贴名单。

(四 )市金融工作局将拟补贴名单在佛山扶持通、市金融工

作局网站等进行公示 (时 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)。 公示期间,

相关主体如有异议,可提交相关材料申请复审。

(五 )市金融工作局根据最终公示结果拟定补贴资金分配方

案,并按相关规定办理补贴资金拨付。

五、其他

(一 )根据相关规定,市金融工作局按照不超过本项目预算

总金额的 1%计提专项工作经费。

(二 )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 2023年 6

月 30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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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府办,市 司法局。

佛山市金融工作局 2022年 11月 2日 印发


